


















- 10 -

平低、服务态度和效率不高，人手不足；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不

能满足交易、监管和远程异地评标等技术要求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专项治理按照“统一部署、持续推进、部门协同、分级负责”

的原则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开始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结束。

以 9 个月为一轮，分 2 轮持续进行，每轮按照“动员部署、问题

排查、整改提升、总结通报”四个阶段压茬推进。第一轮自 2024

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结束，治理范围为 2023 年 12 月

1日-2024年 6月30日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

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，同时对 2023 年治

理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；第二轮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结束，治理范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-2025 年 3 月 31 日

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

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，同时对第一轮治理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时间 1 个月）。召开招标投标突出问

题专项治理动员部署会议，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。各市

政府和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根据职责分工，研究细化实化本地、

本行业领域的具体工作方案，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，实现省市

县三级联动。

（二）问题排查阶段（时间 2 个月）。实施自查、抽查、核

查、互查、督查“五查”衔接，对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定

标全流程检查，做到问题底数清楚、定性准确。由各级行业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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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招标项目总数的 10%，对发现问题比较集中的行业领域，要

适当提高抽取比例。受理投诉举报，对通过全省各级公布的招标

投标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收到的投诉举报信息，及时核查办理；

进行数据分析，利用“云智”监管系统等大数据预警分析功能，

进行大数据比对，筛查问题项目，纳入核查范围。

（二）依法处置问题。对于存在所有制歧视、地方保护的项

目，行政监督部门要责令招标人进行改正，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

给予行政处罚。对于违法违规从事招标投标活动的行为，公安机

关、行政监督部门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，对影响恶劣的案件

依法从严从重处罚。对不按要求优化招标投标交易服务的，各地

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要厘清责任分工，指导责任单位采取整改

措施，在专项治理期间完成整改任务。对于监管执法机制存在短

板的，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要会同行政监督部门及时采取整改

措施，在专项治理期间补齐短板。发现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存在

违反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问题线索的，要做好问题线索衔接移

交，纪检监察机关、公安机关要依规依纪依法处置。对治理力度

不大、整改效果不明显的，省相关部门（单位）重点进行督导。

五、制度机制

各市政府、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在开展专项治理基础上，

针对共性或影响长远的问题，按照“预防为主，防治结合”的原

则，建立完善管根本利长远的制度机制，提高招标投标工作制度

化规范化水平。建立招标代理机构在线服务制度，完善线上服务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